物业服务招标投标中标备案表
建筑区划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区（市）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招   标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制
说  明
一、招标人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，持所需资料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中标备案手续（建筑区划在锦江、青羊、金牛、武侯、成华区（含高新）的，在市物业管理监督服务中心办理；建筑区划在其它区（市）县的，在当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。）
二、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填报，并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三、填报本表的同时，应当提交下列资料（资料应装订成册，复印件应加盖企业鲜章）：

1、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（原件）；

2、中标人的投标文件（原件）；

3、中标通知书（原件）；

4、招标人的相关资格证明文件，包括建筑区划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总平面图和国土使用证（交复印件，验原件）；

5、建筑区划划分意见书（交复印件，验原件）；

6、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编号：

	招 标 人
	 
	建筑区划名称
	 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中标企业
	 
	资质证书号
	 

	法定代表人
	 
	联 系 人
	

	联系电话
	 
	传    真
	 

	中

标

备

案

资

料
	内  容
	份    数
	验件人
	备注

	
	1、评标报告（原件）
	
	
	

	
	2、中标人的投标文件（原件）
	
	
	

	
	3、中标通知书（原件）
	
	
	

	
	4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总平图、国土使用证（交复印件，验原件）
	
	
	

	
	5、建筑区划划分意见书（原件）
	
	
	

	
	6、其它材料
	
	
	

	异    议

处理情况
	

	投    诉

处理情况
	

	备

案

意

见
	招标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业主委员会主任委员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人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备案机关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机关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备案机关二份，招标人二份。
















